

附件

株洲市人民政府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共建“制造名城”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十条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、湖南省人民政府《共建“三高四新”知识产权强省实施方案》，推进株洲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，支撑全省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，经株洲市人民政府（下称株洲市）和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，下称省局）研究决定，制定共建“制造名城”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十条措施。
第一条 加强条件保障，省局支持株洲市实施知识产权强市战略，在资源布局、专项资金、扶持项目、宣传培训上给予重点倾斜。株洲市加大市、县两级财政投入，将知识产权专项纳入年度预算管理；配强县一级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人员，保障其人员不少于3名。
第二条 严格考核督导，省局调整、优化知识产权考核评价指标，进行精准业务指导，支持株洲创先争优。株洲市将知识产权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绩效评估、优化营商环境评价和社会满意度评价体系，确保2025年前全面建成中部地区领先的国家知识产权强市试点城市。
第三条 加快专利授权，省局依托中国（湖南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，重点支持株洲轨道交通装备、航空动力、先进硬质材料等8大优势产业开展专利快速预审业务，使申请人快速获得专利授权。株洲市设立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：株洲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，对口承接省保护中心专利预审业务，有效响应市场主体专利快速协同保护需求。
第四条 搭建运营平台，省局支持株洲建设知识产权交易运营平台，提供数据资源、发布信息等资源，协调共享省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相关信息、渠道和人才。株洲市在“北斗产业园+大学科技园”提供运营场所、支持政策，依托大学科技园运营机构实现市场化、专业化运营。每年有效转移转化知识产权10件以上，完成专利质押融资金额3亿元。
第五条 推广专利导航，持续组织知识产权强链护链行动，省局提供立项支持和技术指导，开展专利信息检索和产业专利导航分析，用3年时间覆盖轨道交通装备、先进硬质材料等8大优势产业。通过强链护链行动，明晰每一个产业国内外发展现状与布局方向，找到企业关键核心技术、“卡脖子”技术和未来技术，实现专利促进产业“裂变”。
第六条 加大保护力度，省局支持株洲申报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。建立重点保护企业名录，株洲市在省局协调下开展跨区域执法维权行动，加强与淘宝、京东等电商平台协作，严厉打击网络侵权假冒行为。到2025年，全市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高于85分。
第七条 提升专利质量，鼓励企业申请高质量专利，积极推行专利申请预评估制度，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高价值专利布局，培育一批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的原创性、基础性专利。到2025年，株洲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不少于15件，处于中部地区城市前列。
第八条 推进品牌战略，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和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，推动“醴陵瓷器”等入选《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》保护名录,推动“炎陵黄桃”等入选对俄地理标志保护意向清单。指导攸县豆腐、茶陵红茶、白关丝瓜、王十万黄辣椒等申报湖南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九条 优化公共服务，省局支持株洲在园区设立湖南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分中心，在已有6个分中心基础上，实现省级以上园区全覆盖。通过分中心，对接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与专利检索分析系统，到2025年每个园区20%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建立知识产权专题数据库。
第十条 建立会商机制，省局与株洲市成立共建工作领导小组，由省局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共同担任组长，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组长会晤，研究推动重点共建事项。日常工作单位保持密切联系，定期互通工作动态、加强跟踪调度，推动共建事项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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